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索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未按规定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兴业证券作为福建索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天科技”或“挂

牌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发现挂牌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披

露定期报告可能被终止挂牌的情况。 

 

一、 定期报告披露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未能在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挂牌公司股

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则规定，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索天科技未能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挂牌公司股票已于 2025 年 5 月 6 日被

停牌，全国股转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对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给予纪律处分或

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索天科技仍未能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及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全国股转公司

将终止挂牌公司股票挂牌，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全国股转公司决定为准。 

 

索天科技为基础层公司，不涉及调层事宜。 

 

三、 主办券商提示 

1、索天科技在 2025 年 6 月 30 日（含当日）前仍无法披露 2024 年年度报

告，挂牌公司股票存在被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 

2、主办券商在查询公开信息时发现挂牌公司存在如下情况： 

1）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晟股权被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冻结，冻结股权数额共 75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挂牌公司尚未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2）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5 年 3 月 3 日开庭审理挂牌公司董事陈

军（原告）与索天科技（被告）、林晟（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鼓楼区人

民法院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开庭审理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与索

天科技（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开庭审理成都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原告）与索天科技（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 2025 年 9 月

23 日开庭审理索天科技（原告）与福建安定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被告）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挂牌公司尚未提供相关诉讼材料，尚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诉讼。 

3、2025 年 5 月 30 日，主办券商于索天科技现场发现，挂牌公司办公场所

内人员宣称其非索天科技员工，挂牌公司办公场地已无索天科技人员办公。

2025 年 6 月 5 日，主办券商经多次联系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后，实际控制人

表示挂牌公司已无人员办公，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挂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风险。 

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福建证监局”）对索

天科技及实际控制人林晟出具了行政监管措施，具体监管措施如下： 

挂牌公司未按期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7 号,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的规定。林晟作为索天科技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未能

勤勉尽责,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九

条的规定。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福建证监局决定对

挂牌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对林

晟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5、2025 年 7 月 24 日，因索天科技存在以下违规事实：（1）未按期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2)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3)未披露特殊投资条款；（4)未

披露重大事件；全国股转公司对索天科技、林晟出具了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6、挂牌公司董事陈军涉及案件侦查，已被苏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分局决

定取保候审。 



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由于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联系不畅，无法及时配

合主办券商对挂牌公司相关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要求。主办券商无法判断

挂牌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并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挂牌公司

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及挂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如下： 

主办券商联系人：信先生 联系电话：021-38565619 

挂牌公司联系人：林晟   联系电话：18606999896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兴业证券作为福建索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办券商，多次督促挂牌

公司聘任 2024 年年度审计机构，并按期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并对挂牌公司

不按期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进行提示。由于实际控制人联系不畅，挂

牌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且福建证监局及全国股转公司分别对挂牌公

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出具了行政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主办券商特此提醒广大投

资者关注上述事项。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挂牌公司未能披露 2024 年年度

报告及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全国股转公司将终止挂牌公司股票挂牌，具体终

止挂牌时间以全国股转公司决定为准。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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